上海市新建住宅交付使用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盖章）
	
	申请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请单位E-mail
	
	申请单位       传  真
	

	填 报 人

姓    名
	
	填 报 人

联系电话
	

	填 报 人

身份证号
	
	
	
	
	
	
	
	
	
	
	
	
	
	
	
	
	
	

	住宅项目

名  称
	                                                                  20工作日

	备  注
	一、需补交材料

1、区房管局住宅建设发展中心出具的新建住宅交付使用审核工作单（原件1份）。

2、立项审批管理部门出具的项目纳入住宅建设投资计划和市房管局出具的纳入本市住宅建设施工计划、竣工配套计划的批准文件及相关材料（复印件1份）

二、办理流程
1、受理窗口收件，出具回执；2、住宅发展中心审核资料；3、约市局踏勘现场，提出审核意见；4、局领导审批，网上市局备案；5、打印许可证；6、受理窗口发件办结。

三、办理依据
《上海市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规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57号公告)

《<上海市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规定>实施细则》(沪房管建[2009]382号)



注意事项：

1、 申请单位名称请按规范的全称填写。填写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应准确无误。
2、 提交资料是复印件的，加盖公章并备原件校验。如需提交规定以外的补充资料，请填写在相应空栏中。

3、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所提交的资料必须是真实的，否则要承担因虚假而引致的法律责任。

4、 若为委托申请或代理申请，需附委托书或代理资格证书。

2010年6月版
	提交资料清单（打钩表示）

	序  号
	提  交  资  料  名  称
	性  质
	数量

	1
	上海市新建住宅交付使用申请表（可网上下载）
	原件
	1

	2
	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土地出让合同(土地划拨决定书)及房地产权证
	复印件
	1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所附建筑工程总平面图、建筑工程项目表
	复印件
	1

	4
	住宅项目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独立公共建筑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文件。与住宅项目同步竣工的非公益性设施，不能与住宅项目同步完成建设工程竣工备案的出具建设工程竣工报告 
	复印件
	1

	5
	供水、供电、供气、有线电视、电话通信和宽带数据传输信息端口敷设到户的配套建设验收合格证明
	原件
	1

	6
	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雨污水排放批准文件或因客观条件所限需采取临时性排放措施的，由水务、环保部门出具的审核同意并明确临时性排放期限的文件
	复印件
	1

	7
	住宅建设配套费缴纳收据或项目包干使用证明
	复印件
	1

	8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明（新建住宅建设工程未全部竣工的除外）
	复印件
	1

	9
	住宅门牌编号批件及附图 
	复印件
	1

	10
	房屋土地权属调查报告书
	复印件
	1

	11
	《上海市新建住宅质量保证书》和《新建住宅使用说明书》
	原件
	1

	12
	项目规划建设方案批复及附图
	复印件
	1

	13
	分期开发建设、分期交付使用的新建住宅项目，提交配套设施主管部门出具的可供过渡使用的公益性设施证明文件(住宅建设交付总量超过70%时应同步交付使用)
	原件
	1

	其他提交资料

	序  号
	提  交  资  料  名  称
	性  质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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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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